
「雙學三丑」判監禁 對「違法達義」當頭棒喝

「雙學三丑」於2014年9月26日發
起所謂「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帶領一
群「佔領」者越過圍欄，暴力衝入政府
總部前地，掀起大規模破壞法治的違法
「佔中」序幕，打開了所謂「違法達
義」的潘朵拉盒子，釋放了無法無天的
暴力出來，香港的法治根基受到嚴峻挑
戰和動搖。

反對派以「違法達義」蠱惑青年
原審裁判官認為，當日三人並非為了
一己私利，暴力程度亦不算嚴重，對於
年輕人為政治理念勇於表達意見，應該
「體諒寬容」。律政司認為這種說法相
當危險，指出當日近百人衝入政總非法
集結，危險程度近乎「暴動」，故此向
上訴庭提出覆核刑期。
上訴庭法官指出，三人必然知道闖
「公民廣場」會與保安員發生衝突，極

可能造成人命傷亡和財物損失，批評他
們聲稱以「和理非」、不用暴力的原則
來重奪公民廣場，只不過是「空口說白
話」、「口惠而實不至」及自欺欺人的
口號。
「雙學三丑」被判監禁，對「違法

達義」是當頭棒喝。所謂「違法達
義」、「法治不等於守法」，是「佔
中」禍首戴耀廷鼓吹的謬論，這種謬
論已經成為反對派蠱惑青年人以「達
義」之名去行「違法」之實，以此來
煽動、蠱惑青年人去衝擊社會秩序和
破壞法治。

違法就是不義 違法就是犯罪
鼓吹「違法達義」是很危險的事，因

為公義的概念太抽象，為求目的不擇手
段的傷害卻很具體。反對派鼓吹「違法
達義」不僅踐踏法治，而且侮辱公眾智

慧。眾所周知，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
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
架，大到國家或社會的政體，小到個人
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
守法是法治之本，違法就是不義，違法
就是犯罪，違法就不能接受。19世紀
不列顛法學家戴西（A.V.Dicey）指
出：第一，所有人都由法律規管，並只
由法律規管。表明法律具有最高地位，
而所有人當然也包括執政者，由法律規
管也就意味必須依法行事。第二，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服從法律和服從
法院管轄，法治的精神就是法律至上，
法律要被尊重和遵守。
「雙學三丑」在宣判前抵達高等法院

門外，表示已預期很大機會即時入獄。
羅冠聰強調，不會為參與過「雨傘運
動」而後悔，因為所做的事對得住公義
及所相信的價值，他們會坦然面對，無
愧於心。黃之鋒則表示，無悔重奪公民
廣場，希望明年出獄後，見到有希望的
香港和不放棄的香港人。而周永康表
示，明白大家心碎難過，但相信公義、
自由、民主和法治，在堅持下會得到捍
衛。這暴露三人被「違法達義」等謬論
洗腦，中毒太深。

楊岳橋為何自己不「精彩」一下

這也充分顯示上訴庭判詞所指，近年
社會出現一股歪風，有人以為追求心中
公義理想，可以肆意違法，更可怕是一
些「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公
然藐視法律，視之為光榮行為，這種傲
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
人造成影響，本案正是「表現上述歪風
的極佳例子」。
身為大律師的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為被

判入獄的「雙學三丑」和新界東北案
「13太保」送上一句「案底令人生更
精彩」，此語一出，網上嘩然。網民質
疑為什麼他自己不「精彩」一下？楊岳
橋也可以回去問問公民黨的資深大狀
們，例如梁家傑、余若薇、陳文敏，他
們的子女有沒有用案底來「精彩」一
下？為什麼他們不叫自己的子女參與
「佔中」，光是鼓動別人的子女去呢？
反對派聲稱，今次裁決是「政治迫

害」，會對年輕人參與抗爭運動造成
「寒蟬效應」。楊振權法官在判辭中明
言：本港法律賦予市民的基本自由，毫
不遜色於其他先進自由社會，但是絕不
能以行使這些權利作為犯法的藉口，如
果以自由行使權利為名，實質是破壞公
共秩序及公眾安寧，會導致社會陷入混
亂狀態，如未能有效制約，則什麼自
由、法治都是空談。律政司在判決後發

聲明指出：「律政司留
意到社會上有部分人士
指本案的檢控有政治目
的，甚或是政治迫害。
此類指控全無基礎，更
漠視本案客觀存在的證
據。」

不能再任由戴耀廷逍遙法外
要指出的是，受戴耀廷所謂「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誤導的年輕人陷入
暴力陷阱而坐監，但更應當受到懲罰的
戴耀廷等「佔中」發起人，卻依然逍遙
法外。
戴耀廷在判決後仍然囂張地說，判決

反映政府藉此發出「犯法就需承擔罰
責」的訊息，此乃「打壓示威」云云。
他揚言政府這種做法只會適得其反，會
增加年輕抗爭者的影響力及號召力，更
恐嚇說當權者將會後悔把犯法者放入監
獄。戴耀廷是香港近年法治不彰、亂象
叢生的台前急先鋒，他煽動違法亂港的
惡行一樁又一樁，是禍害年輕人的罪魁
禍首，但他至今沒有承擔任何法律責
任，導致他不斷為反對派亂港出謀獻
計，唯恐天下不亂。執法當局必須依法
對其作出嚴正處置，不能再任由其逍遙
法外，繼續禍害年輕人。

「雙學三丑」被高等法院上訴庭判即時監禁，上訴法庭的判詞

擲地有聲，指出部分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鼓勵他人犯

法，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絕認錯，更視之為光榮及引以自豪，

這些「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

使他們隨意做出破壞公共秩序和安寧的行為。「雙學三丑」被判

即時監禁，對「違法達義」歪論是當頭棒喝。

依法判刑有助鞏固法治權威

我們經常強調香港是個法治社
會，但在不知不覺之間，有些基本
的法治理念卻被敗壞、扭曲和變質
了。
犯了法便須承擔法律責任，警務
人員有責任執行法規，法官有責任
依法裁判，律政司有責任維護法治

公義，難道不是基本的法治理念嗎？但我們從反對
派對立法會議員宣誓司法覆核案及激進派衝擊政府
總部東翼前地案的反應可見，反對派基本上是不服
判決的，把特區政府的訴訟一概視為政治打壓，這
公道嗎？到底幾時開始，依法辦事和依法判刑也會
遭受非議？難道特區政府不應對反對派的違法行為
提出訴訟、法官不應對反對派成員依法判刑、警務
人員要對反對派的違法行為「隻眼開，隻眼閉」，
反對派的違法行為不需承擔法律責任，才算是公
義？一些犧牲了法治的公義，還算是公義嗎？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不

應成為法治的擋箭牌。近日，很多被判刑的社運參
與者都是年滿18歲的成年人了，需要為自己的行為
負責任，難道他們在爭取政治曝光的同時，又不應承
擔違法衝擊的法律後果嗎？又想靠衝擊爭取鎂光燈的
關注，又想逃避法律刑責，世上哪會如此便宜？他們
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筆者認為，近日多名反對派人士被法院取消立法

會議員資格，以及一些滋事者因衝擊政府總部東翼
前地而判刑，產生了撥亂反正的作用，提振了本港
司法體系的權威，遏止了反對派近年動輒擾亂社會
秩序的氣燄。大家必須明白到，政治不是法律的免
死金牌，抵觸法治必須負上法律代價。
其實，香港作為現代的文明社會，講道理素來是
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反對派真的需要以擾亂社會秩
序，踐踏法治的形式來表達政治訴求嗎？香港過去
幾年的政治衝突特別多，香港已夠折騰了，香港現
時需要的是更多的法治和發展，更少政治，這才是
香港最根本的利益所在。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黃炘強 資深財經評論員

為前海自貿區辦稅自治喝彩

內地稅制複雜，稅收多元化，變
動大，往往成為外商投資者十分頭
痛的事。由於不少港商不了解內地
稅法，甚至連香港的會計師對內地
稅法了解亦不多，致令一些欲在內
地投資的外商有聞稅卻步之感。日
前，一位朋友介紹了他的一個生意
夥伴予筆者認識，原來是想了解中
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前海蛇
口片區的稅務問題。
為支持自貿試驗區的創新發
展，在國家稅務局發佈「辦稅一
網通」的基礎上，深圳市國家稅
務局推出前海蛇口片區新的辦稅
模式，實行辦稅自治、風險防
控、公眾參與的現代稅收治理模
式，受到近年在前海開設新企業
的外商普遍歡迎，值得喝彩。其
主要內容是：
一、便利辦稅。對自願簽署了稅
收遵從承諾書的納稅人，給予方
便，如享受A級納稅人服務待遇，由
限量供應改為需領用發票；
二、風險提示。稅務機關定期發
佈納稅人可能出現的納稅風險，包
括涉及內、外稅收變更情況；

三、自主購發票。內地以發票為
納稅依據，而發票又多種多樣，管
理嚴密，與香港有極大不同，外商
最為頭痛。前海納稅人可選擇電子
發票、代開發票、申領發票可在網
上辦理，實物發票可以快遞方式直
接由稅局送達企業，無須到稅局購
買。
四、繳稅多元化。前海稅局允許
納稅人通過境內異地賬戶或境外人
民幣賬戶辦理稅收繳款業務，甚至
可以用網上銀行、第三方支付、移
動支付等新興金融渠道繳納稅款，
而其他地區只能使用稅務登記時的
賬戶繳稅；
五、快捷電子服務。納稅人可以
通過深圳市國家稅務局屬下的電子
稅務局自貿試驗區專用通道，實現
所有涉及稅務的各種事項都可以在
網上辦理，實現出口退稅無紙化，
如辦稅人員到稅局辦理納稅事務
時，由一個窗口可同時辦理國家稅
務局和地方稅務局事務，可不再分
開辦理；
六、直接辦理審批。過去要等候
層層批核，但現在前海區的企業，

凡信用等級高，並作出合法性，真
實性承諾的納稅人，提交的非行政
許可性審批類涉及稅務的文書，前
海稅務機關只作完整性和邏輯性審
核，直接出具批示文件。也就是說
無須待以時日。
七、實行權益救濟。就對納稅人

的服務有誤而受到投訴時，稅務機
關設置前置調解程序，引入第三方
社會調解員，採取現場調解以及網
上、電話或上門等方式進行調解；
八、開放全境執業。已執業備案
的香港註冊稅務師出具的自貿區企
業涉稅鑑證報告，稅局機關予以採
信，具備條件後，香港註冊稅務師
可以在自貿試驗區全境執業，並擔
任特殊普通合夥稅務師事務所合夥
人；
九、信用融資查核。對A級納稅

人可提供互聯網銀行融資便利，納
稅人可以在自貿試驗區企業信用信
息平台中查詢納稅信用。
最後，為了方便前海區內企業納

稅計稅的認識和提高納稅政策知
識，前海當局還給企業提供稅務政
策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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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業績頻繁變臉現象須引起注意

隨2017年上市公司半年報披露季節來臨，為數
不少的上市公司修正業績預告，一些上市公司甚至
出現了劇烈的業績「變臉」行為，給投資者帶來了
巨大的風險。
Wind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按照最新公告日
期計算，滬深兩市共有2089家上市公司公佈了2017
年半年報業績預告，其中有105家上市公司發生了
「變臉」的情況，在這105家企業中，有超過80家
不同程度的向下修正了業績，大幅向下修正甚至由
預期盈利轉為大幅虧損的情況也並不少見。
上市公司業績如此頻繁「變臉」，凸顯出部分上
市公司發佈業績預告缺乏嚴謹性。究其原因，主要緣
於行業周期性變化、淨利潤低於預期所導致一些公司
大幅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以及相關成本的大幅提升等。
而實際上，除了宏觀經濟或行業環境變化導致的

盈利能力下降外，近年來，在持續高發的上市公司
業績「變臉」的背後，惡意減持、財務造假、信息
披露違法違規情形屢見不鮮，而這些粉飾業績的非
市場化操作手段，使得這些公司在上市後難以維持
其所謂的「高成長性」。
而近一段時期，一些個股頻現「閃崩」現象，甚
至有部分個股的階段性跌幅高達20-30%。這些「閃
崩」股票之所以「閃崩」，其原因不外乎其業績變

臉以及基本面成長性出現變動，而在此過程當中，
有不少都屬於上述非市場化因素。
在當下的資本市場當中，對於一些上市公司業績

「變臉」以及基本面成長性出現變動的情況，一部
分大資金大機構由於其信息資源的優勢，進行了提
前預判，並作出了相應的佈局行動。而對於廣大的
中小投資者而言，由於其所掌握的信息資源有限，
沒有能夠提前得知部分上市公司的「變臉」內幕，
直到上市公司「變臉」信息的發佈，使其處於進退
維谷的窘境當中。
面對上述非市場化因素所導致的業績「變臉」，
上市公司顯然不能以「買者自負」來推搪。但是，
損失慘重的股民們卻因難以尋找到有效的法律途
徑，而陷入了維權困境。在遭遇上市公司業績「變
臉」等侵權行為時，投資者往往唯有通過投訴、舉
報等方式維權。然而，先前的案例表明，即使違法
違規主體受到相應的懲罰，中小投資者的個體損失
也難以得到彌補。
對於一些上市公司頻繁「變臉」的現象，須要引
起投資者足夠的注意。而對於監管層來說，在對相
關責任主體進行嚴厲懲處的同時，推動相關仲裁制
度與調解制度的建立，將有利於投資者權益的保
護，為資本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李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黃之鋒帶頭暴力衝擊罪有應得

高等法院上訴庭對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判
刑覆核作出裁決，分別判處黃、羅、周即時監禁
6個月、8個月、7個月；此前原審裁定3人非法
集結罪成立，但僅判黃、羅社會服務令各20小
時，周判期三星期（緩刑一年）。兩相對比，上
訴庭的判決，彰顯了法治，維護了公義，增加了
市民大眾對法治的信心。而黃之鋒等3人以暴力
手段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闖壞圍欄，並造成
多名保安員受傷，罪行嚴重，被繩之以法，正是
罪有應得。
黃之鋒口口聲聲說，他們進行的是「非暴力的公

民抗爭」，然而，現場所見，他們採取的完全是赤
裸裸的暴力衝擊，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明顯是公
開煽動年輕人犯法。因此，如對他們輕判，就等於
放虎歸山，後患無窮。

從2014年6月一群暴徒衝擊立法會大樓，9月黃
之鋒一伙衝擊政府總部，以及緊接的長達79天的違
法「佔中」亂局，乃至2016年春節的旺角暴動，在
在說明法庭對於這些暴力犯罪行為絕對不能姑息。
否則，香港就永無寧日，香港法治之區也將成為空
談！由此可見，將黃之鋒等3人改判即時監禁6至8
個月，是多麼必要，多麼及時！
早前黃之鋒曾放出風聲說，擔心重判會影響他未

來參選立法會，言下之意是希望法庭對他「手下留
情」。以參選作為「理由」，要求法庭網開一面，
實在是荒謬之至！
眾所周知，黃之鋒、羅冠聰之流，目前還有多宗

官司纏身，正等待法庭的審理判決。而他們這次被
判即時入獄，也是他們劣跡斑斑闖下的禍！完全是
咎由自取！

傅平

周全浩 香港能源經濟學會會長 資深金融評論員

均值回歸理論與金融風暴

近月世界股市紛紛上揚，各地指
數在上方大幅拋離長期移動平均
值，所謂「高處不勝寒」，各位宜
注意金融風暴重臨的風險。
目前期貨市場的未平倉合約數量
十分大，包括香港及星洲市場，此
等倉位大多眼於港股及A股市場，
持倉量之大，恍如大對賭。港股方
面，大戶多集中買賣重磅股，即佔
恒指比例高的股份，如騰訊、匯
豐、友邦及建行等。A股方面，交易
所買賣基金(ETF)如華夏滬深三百
等，亦很多人買，因投資者憧憬在
不久將來A股正式入摩後，吸引大量
外資流入，股價有機會炒上。
美國股市亦炒至天價，標普、道
指及納指等指數，在過去一段時
間，迭創新高，並靠高位區間窄
幅上落，一直不肯下跌，人人都擔
心美股將大散。此外，台灣股市亦
創下20多年新高，歐洲股市也大幅
炒上。
應指出，股市具有「均值回歸」
的特性，即大升後必跌，大跌後必
升，在長期移動平均值上下大幅波
動。有時價格升得越快，在上方大
幅拋離長期移動平均線的距離越
遠，日後下行的幅度將越急越勢
兇。過去數十年，每次股市狂潮
後，皆迎來新一輪金融風暴。今趟
狂潮後市又會如何發展呢？
而且，股市的運作是收集和派發
的過程，價格暴升是大戶欲瘋狂炒
上，伺機派發的結果。他日遇上特
大的利淡事件，大資金迅速撤離，
將引來暴跌，港股及美股亦如是。

揸升降機(即操控指數)的大戶，將大
量沽出科技及金融股等重磅股，部
分股價可於短時間內蒸發數成，令
指數大瀉。請留意以下四大因素：

基金被迫追入成份股推升大市
第一，玩指數期貨等衍生工具者

首當其衝，即便持有藍籌及二三線
股份者也皆損失慘重。
第二，全世界的基金將大瀉，屆

時大部分市民皆受影響，包括公積金
和強積金的供款人，以及持有基金作
投資者均蒙受損失，選擇純債券基金
或純貨幣基金者除外，但數量少之又
少，因目下大部分基金皆含有股票成
份，只是比例或有不同。
此等基金多交由基金公司打理，

但此等公司存在誘因，利用客戶的
資金炒出炒入，若然成功，可分取
豐厚花紅，如不幸失手，只是客戶
的損失。只要業績沒有跑輸指數，
基金經紀基本上不會有麻煩，亦不
用為客戶的損失負責。因此，大旺
市時，眼見恒指短期內大幅抽升，
一些早前未及入市或持貨
量低的基金，擔心業績跑
輸大市，被迫追入恒指成
份股，令大市升得更凌
厲，與目下的情況相似。
與此相關的是，由於騰

訊、友邦、匯控及重磅內
銀股佔恒指比例甚高，基
金投入資金於股市，必買
此等股份。即使是吸入
ETF如盈富等，亦是變相
買入此等股份，於是令到

騰訊及友邦等越推越高。這亦等同
美股指數受蘋果、面書、亞馬遜及
谷歌等若干隻股份所壟斷，間接形
成整個社會皆追入此等股份，內裡
大有不合理的地方，各位可深思。
第三，股市大瀉必牽涉其他環

節，有機會引發金融市場大動盪。
例如一些供樓人士，若於股市暢旺
時向銀行借貸炒孖展，一旦股市大
散，可能會影響他們供樓的能力。
又如，以股票作抵押貸款做生意者
亦會損手，屆時銀行及金融業皆受
打擊。
第四，有能力引爆股市暴瀉者，

唯有美股，證諸以前歷次股災，如
1973、1981、1987 及 2008 年等災
難，皆由美國的金融市場掀起大動
盪所引發，因為美國為舉世經濟及
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只有它才
有足夠的影響力震懾全球金融市
場。今番基於均值回歸理論所導致
的潛在金融風暴，亦必由美國開
始，然後擴散開去。若然能夠軟
陸，那將是全球之福。

■近日香港恒生指數出現顯著調整。


